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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一份
专题报告显示，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7年6月30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审结
案件量为449.1万余件，排名前三的
事故诱因是无证驾驶26.86%、酒后驾
驶18.1%、开车玩手机10.56%。在“醉
驾入刑”的效果显现之后，关于“开车
玩手机入刑”的声音也多次出现。（11
月13日《法制日报》）

如报道指出的那样，随着手机用
户和机动车辆的增多，开车接打电话
或者开车玩手机现象越来越普遍，且
成为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三大因素。
因而，有必要追究开车玩手机者的法
律责任，让其认识到开车玩手机的危
害性和可罚性。但当前背景下，尚不
宜操之过急动用刑罚手段惩戒开车
玩手机这一“盲驾”行为。

如前所述，随着手机用户的增多
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不排除有些人驾
驶机动车过程中接电话、刷微博、玩
微信、打游戏。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威
胁到公共交通安全，属于应被否定的
驾驶陋习。据测算，“以每小时100公
里的车速，驾驶员低头的一秒，车辆
就在‘盲驾’状态下行驶了近30米，可
见其危害性之大。

当前，还不能像对待酒驾那样动
用刑罚手段惩戒“盲驾”行为。限制
公民人身自由的刑法，是惩戒违法行
为的最严厉措施，必须慎重启动。只
有当某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严重时，方可考虑将其纳入刑法打击
范畴。这样才能既维护法律的稳定
性和权威性，也有效维护公民权利，
增加人们对法律和自我行为的预判，
不至于出现“法多扰民”的现象。

另外，将某个行为纳入刑法打击
范畴，除考虑其社会危害程度外，也
应兼顾执法成本和执法效果。像醉
驾等危险驾驶行为，其既容易“案
发”，也易于固定证据。比如，只要交
警部门设卡抽查，使用酒精呼吸仪器
即可测出酒驾，进而启动刑事程序。

然而，查处“盲驾”行为恐怕就不
那么简单了，先是应对玩手机、打手
机、看手机、放手机等行为作出清晰
界定，达到何种程度方构成犯罪。其
次应考虑如何及时发现“盲驾”并有
效固定证据，如驾驶员发现交警检查
时已经放下手机，此时便很难搜集有
效的证据材料，除非启动高清探头或
调取当事人的通话记录。可想而知，
这样一来，执法成本将居高不下，且
治理效果未必好。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治理“盲驾”
行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只不过在治
理方式上理当循序渐进。如加大罚
款和扣分力度，让“盲驾者”感受到切
肤之痛。尤其针对出租车等营运车
辆，可启动车载监控和有奖举报方式
规制“盲驾”行为。同时，将驾车使用
手机作为划定交通事故责任的依据，
加重“盲驾者”责任承担。也就是说，
在不启动刑罚手段的前提下全面提
高“盲驾”的法律成本，从而倒逼驾驶
人提升安全意识，减少“盲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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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违法行为的最严厉措施，必须慎重
启动。只有当某个行为的社会危害
程度相当严重时，方可考虑将其纳入
刑法打击范畴。

推动盲驾入刑
还需谨慎而为

起侮辱性绰号，属欺凌！
上传被欺凌者受欺凌图像，属情节恶

劣的严重欺凌！
广东省教育厅等13部门联合出台了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实施
办法(试行)》，对校园欺凌的分类、预防、治
理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强调，学校对
于屡教不改或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
中的欺凌者，在进行批评的同时给予惩戒，
严重者可以给予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
学籍的处分。（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早在2017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
就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
案》。时至今日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必须承
认的是，全国各地整治校园欺凌都取得了
一些阶段性成果。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一
些影响恶劣的校园欺凌事件依旧时有曝
出。也许，正是为了全面查漏补缺，广东最
近又专门出台了“实施办法”，其覆盖事项

更加全面，细节条款也更加完善。
广东版《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

方案的实施办法》，既是一部全方位的“校
园欺凌防治指南”，也是一份指向明确的责
任划分方案。多少让人意外的是，在林林
总总的规定条款中，引发网友最多关注和
热议的，竟然是“起侮辱性绰号也算欺
凌”。在这一新闻的跟帖中，很多人对此表
现出新奇，实在恰恰体现出大众层面对于

“欺凌”的普遍误解——传统认知中，好像
拳打脚踢、恶语相向才算是“校园欺凌”。
同学之间取外号，即便带有侮辱性，通常也
只被看成是“孩子之间开玩笑”。

“起侮辱性绰号”当然算是欺凌，这原
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知道，此类外号
往往都涉及到对相关学生身体、性格、行为
障碍等缺陷的攻击，或是对其家庭及个人
不愉快经历的嘲讽，天然就是充满恶意并
夹带羞辱意味，并且必然会给特定对象造
成精神损害。这类行为，完全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对于“校园欺凌”的定义，故而理当
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说，并不是说如今
我们太过郑重其事，而是过往对之过于疏
忽轻视了。

其实，在我们的校园文化中，对于“欺
凌”一直存在认识不足等问题。其典型表
现有二，一则是“淡化恶行”“偷换概念”，经
常把一些欺凌说成是“打闹”“争执”等等；
再者就是习惯性甩锅，在事发之后校方不
是以正式程序积极主导善后，而是寄希望
于涉事学生双方家长去协商私了……长久
以来，这种“不承认”“不作为”的态度，使得

“校园欺凌”的实际情况被遮掩，这客观上
恶化了学生们的权利状况。

充分认清“校园欺凌”，以十二分的警
惕来提防“校园欺凌”，理解“起侮辱性绰号
也算欺凌”只是一个开始。的确，“欺凌”有
情节轻重之分，起侮辱性绰号或许不是什
么严重的欺凌事件，但是作为校方，需要

“抓小抓早”，不能坐等小恶变成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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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玉

要知道，侮辱性绰号往往都涉及到对相关学生身体、性格、行为障碍等缺陷的攻
击，或是对其家庭及个人不愉快经历的嘲讽，天然就是充满恶意并夹带羞辱意味，并
且必然会给特定对象造成精神损害。

□史奉楚“起侮辱性绰号算欺凌”，
最严格定义通向最有力保护

近日，一位网友晒出的“病假证明照”
火了。照片中该网友举着手表、打着点滴，
让别人拍下自己在病床上的样子。而这只
是为了满足公司规定，证明“本人此刻生
病”，被网友吐槽为“史上最‘奇葩’请病假
规定”。如今职场中，一些用人单位常根据
自身情况，制定“个性化”规定。除了请病
假，不少网友晒出了所在单位的“花式”管
理：上厕所限制时间、办公室内不准讲方
言、电脑图标不超过10个……（11月13日
《工人日报》）

从此前媒体的调查来看，类似这种奇
葩证明还有很多。譬如有企业规定，员工
一天上厕所不得超过3次，每次不得超过10
分钟；还有公司明文规定，1个月内在单位
讲方言不能超过5次……有用人单位解释，

“奇葩”规定的出台可能是出于加强管理的
目的，例如公司中曾出现个别职工泡病号、
提交虚假病假条，或是利用上厕所溜班串

岗的情况，给企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或许，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可需要通过如此
奇葩的规定来制约吗？有些管理者试图掌
握员工的命运，把员工打造成流水线上的
一颗螺丝钉，全盘控制员工。种种奇葩规
定，则是这种控制思维的产物。且不说这
种控制思维到底能不能达到目的，就说控
制思维本身，也有可能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在这方面，职场上出现的奇葩规定与
公共服务部门有所不同。公共服务部门出
现的奇葩规定，不排除有官本位的影响，但
更多还是源于机械执行，对于当事人情感
带来的伤害多是无意识的结果。而职场上
的奇葩规定，很多就是故意折腾人折磨
人。所谓通过奇葩规定加强管理，除了显
露自己的威风，除了激起员工的反感，还能
达到什么效果？

有律师认为，“奇葩”规定反映出用人
单位法律意识不强，管理者把自身需求和

价值观强加在职工身上。除此之外，也反
映出一种文化危机、情怀恐慌。现在各种
管理学十分流行，或许由于受到“管理”这
个词的影响，很多管理者都试图在“管”上
做文章，想完全把员工管住。可是管理的
核心在“理”不在“管”，是要理顺单位与员
工的关系，而在理顺的过程中还要通过讲
理的方式。特别是现在，用人单位需要形
成核心竞争力，这就需要营造有利于创新
创造的空气。种种奇葩规定之下，哪里还
有创新自由呼吸的空间？

“病假证明”照出职场奇葩规定，充分
说明职场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很多管理者
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和情怀短板。对于职场
奇葩规定，一方面需要有理说理，及时纠
偏，不给奇葩规定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还
要有情讲情，提升短板，建设适应这个时
代、更能激发活力的职场文化。换而言之，
管理者素养不能成为管理的最大短板。

奇葩规定之下，哪里还有自由呼吸的空间 □□毛建国毛建国

在北京工体西门的一家餐馆，6人的包
间最低消费为 2000 元，10 人的则为 4200
元；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的一家餐馆，最低
消费为1200元，包间外加15%的服务费；在
广州华夏路的一家餐馆，包间最低消费为
3500元……餐饮行业存在的乱收费问题长
期困扰着消费者，其中设置最低消费问题尤
为突出。（11月13日《工人日报》）

餐饮业设最低消费不是新鲜事，而是
“老毛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营
者的强制交易行为。而商家设置最低消费，
则是强制消费的“霸王条款”，是对消费者自
主选择消费数量、消费金额和公平交易的权
利的剥夺，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

与此同时，最低消费与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的行动背道而驰，易导致过度
消费，助长铺张浪费风。许多遭遇过最低消

费要求的消费者反映，在没达到消费下限的
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多点几个菜凑数，比如
两三个人点四五个人的量，完全背离正常需
求，不制造浪费惊人的“剩宴”才怪。

因此，早在2014年11月，商务部、国家
发改委就联合颁布《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
(试行)》，明确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
低消费”，给予最低消费以明确的约束。然
而四年过去，餐饮业最低消费却禁而不止，
要么明目张胆收取此费，要么以其他各式各
样的费用取而代之，让消费者颇有怨言。

最低消费痼疾为何难以消除？首要原
因当然是一些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守法
意识缺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漠视
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对相关法规置若罔闻。
在商家自律失效之下，监管部门又缺乏有效
的执法检查，导致一些违法违规问题得不到
及时查处，久而久之发展成普遍现象。

故而，要治理最低消费，相关部门必须
加强执法监管的力度，定期组织执法检查，
及时惩戒商家的违法行为，加大商家的违法
成本，形成违法警戒效应，这样才能逐步铲
除痼疾。在利益面前，只有常规有效的制
度，加上严格有效的监管，才是最可靠的“铜
墙铁壁”。

当然，最低消费禁而不止，也与消费者
的权益意识缺失有关。除了捍卫自身“舌尖
上的选择权”，消费者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
应该及时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除了相关部门要用好手中的执法权，消
费者要用好手中的选择权，行业协会也要用
好手中的监督权，要及时制定行规公约，有
效推动行业自律，旗帜鲜明反对最低消费，
敦促商家守法经营。消费者组织也可以征
集这类消费案例，开展消费宣传，发布消费
警示，乃至于替消费者维权。

“最低消费”禁而不止背后的多重缺失 □□何勇海何勇海


